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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06 年 7 月 27 日第 2006/23 号决议中请会员国在与

本国法律制度一致的情况下，鼓励本国司法机关在审查或制定关于司法机关成

员职业和道德行为规则时考虑到《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1；理事会还请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加强司法廉正问题司法

工作组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司法论坛合作，召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专

家组，由其拟订一部用于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的技术指南，并

根据会员国提出的看法和修订意见拟订关于《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的评

述；理事会又请会员国向秘书长提交其对《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的看法并

酌情提出修订意见； 

2. 理事会还请秘书长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报告其第

2006/23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3. 本报告概述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会员国

为在国内实施《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而采取的措施及其就修订和增补《班

加罗尔原则》中所载原则和实施准则而提出的建议。本报告还载有加强司法廉

正和能力技术指南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会议的讨论和建议摘要，这次会

议于 2007 年 3 月 1 日至 2 日在维也纳举行，目的是审查关于《班加罗尔原则》

的评述草案、会员国对《班加罗尔原则》发表的看法以及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

技术指南纲要。 
 

二. 《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的执行情况 
 
4.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议通过之后，秘书长请会员国提交其对

《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的看法并酌情提出修订意见。 

5. 以下 14 个会员国提交了其对《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的看法：阿富汗、

白俄罗斯、布基纳法索、厄瓜多尔、德国、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

宛、墨西哥、纳米比亚、菲律宾、斯洛文尼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所

有答复国均称赞《班加罗尔原则》为本国拟订有关法官职业行为的标准和规范

奠定了有益的基础。许多国家认为《原则》中所载的指导是使法官的独立性、

公正无私、品格、正当得体和称职与尽职等方面均获加强并确保在法庭面前人

人获得平等待遇的重要工具。答复国中有十个国家通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其已通过与《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中所载的准则和指导原则相符的标准和

规范，而有四个国家报告称正在根据《班加罗尔原则》审查司法行为既有职业

标准和规范2。 
 

 
 
__________________ 

 1 E/CN.4/2003/65，附件。 

 2 阿富汗、布基纳法索、厄瓜多尔和纳米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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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技术指南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会议 
 

A. 背景情况 
 
6.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议的授权，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召

集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技术指南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于 2007 年 3 月 1 日

至 2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议，目的是审查关于《班加罗尔原则》的评述草案、

会员国对《班加罗尔原则》发表的看法以及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技术指南纲

要。 

7. 出席会议的有以下国家的代表：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多米尼加共和

国、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拉脱维

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摩尔多瓦、摩洛哥、纳米比亚、荷兰、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巴拿马、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尔维

亚、西班牙、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 

8. 出席会议的还有加强司法廉正问题司法工作组的成员以及以下组织的代

表：美国律师协会、欧洲法官协商理事会、德国技术合作署、尼日利亚国家司

法研究所、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司法制度研究所、国际犯罪学高等研究

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阿拉伯地区治理方案。 
 

B. 讨论摘要 
 
9. 会议对《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评述案文草案进行了详细审查，该案文

草案是由加强司法廉正问题司法工作组协调员与该工作组成员密切协商编拟

的。与会者提出了许多修改和增补建议，目的都是为了改进文件的质量，确保

其对于各种法律传统都具有相关性和可适用性。 

10. 关于会员国就对《班加罗尔原则》可能的修订或增补而发表的具体意见，

与会者认为，由于《原则》的案文最近才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核可，考虑

修订为时尚早。此外，由于绝大多数意见都是为了澄清和阐发《原则》中已经

载列的准则和指导原则，而不是提出新的观点，因此会议认为，应该把这些意

见放在评述部分，而不是载入《原则》本身的案文。 

11. 与会者决定秘书处应当对会员国就《班加罗尔原则》西班牙文译文发表的

意见进行审查，并对《原则》的西班牙文本作出适当的修改。 

12. 在对评述草案进行审查以后，秘书处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

议介绍了用于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的技术指南纲要。与会者决

定该指南应讨论以下问题：司法机关成员的职业；司法伦理和纪律；对法院工

作的评估和评价；案例管理、司法决策程序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平等性；接近

司法；法院人员的职能和管理；资源和报酬；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与会者

建议，在拟订指南时，秘书处应收集和借鉴在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方面的既有

最佳做法。与会者还认为，指南不应只是论及技术援助提供者的需求，而且还

应提供对司法系统的所有利益攸关者，特别是法官和其他在司法部门中担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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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位的人员均有益处的信息。与会者决定该出版物的标题如下：“加强司法

廉正和能力指南”。 
 

C. 结论和建议 
 
13. 与会者敦促加强司法廉正问题司法工作组及其协调员根据会员国发表的看

法和观点以及在会议期间发表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审定有关《班加罗尔原则》的

评述。 

14. 与会者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可获得的预算外资源的范围内，但不排

除使用现有资源，刊印评述并将其发给会员国。 

15. 与会者还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加强司法廉正问题司法工作

组、其他有关的组织和专家个人密切协商，继续开展拟订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

指南的工作。 

16. 根据加强司法廉正问题司法工作组成员的建议，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

组建议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研究应否设立国际司法学院的问题。 

 

 


